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2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呂慶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彰

化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秩字第28號裁定

（移送機關：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113年5月14日彰警分偵

社字第113031號），提起抗告，本院普通庭為第二審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事實理由及證據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呂慶煌為彰化縣彰化市

長順街195巷之居民，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至3月24

日間，多次在彰化縣○○市○○街000巷00號關係人周春香

住處前，多次腳踹或手拍打關係人周春香住家大門等行為對

關係人藉端滋擾，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

裁處被移送人罰鍰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記載之113年3月24日事件，已逾社維

法第31條規定2個月之追訴時效；伊係為保護自己住家的隱

私權而懸掛黑布，並無滋擾住戶情事；伊手敲門跟腳敲門本

質上一樣的，是合理拜訪行為，原裁定裁處4000元之罰鍰違

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

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對於普通庭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另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

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抗告法院認為抗

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2條亦有明

定。末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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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藉端

滋擾」者，係指行為人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

大發揮，於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滋事擾亂，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

在目的，且其言語或行動已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

中所能容許之合理範圍，並擾及該場所之安寧秩序，以致難

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前開要件，除考量該場所之安寧秩序

在客觀上有無遭到一定程度以上之破壞外，亦應視行為人言

語或行動之內容、目的、對象及脈絡等為綜合考量，以判斷

其言行舉止之意圖，而不能僅以行為人所為逾矩，遽認行為

人所為已將事端擴大發揮而構成「藉端滋擾」之要件。又

「藉端滋擾」係指無中生有找生事之藉口，或雖有其事實可

為藉口，而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性，反之，如有具備法律上正

當性之原因，而向住戶、工廠或公司行號等為請求或表態，

甚或向社會公眾為正義、公理之表態訴求，或為類似之行

為，即非藉端滋擾，而與上述法律規定要件不合，而不得據

以處罰。

四、經查：

　㈠抗告人於陳報狀、抗告狀皆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用手及

腳敲打被害人住家大門，核與監視錄影及監視錄影影像截圖

相符，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抗告人辯稱「原裁定所載案發時間為113年3月24日，已逾追

訴時效云云」。惟按違反本法行為，逾2個月者，警察機關

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前項期間，自違反本法

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

為終了之日起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1條固有明文。經查，

本件案發時間為113年1月19日、113年1月25日、113年1月31

日，113年2月2日，113年3月24日，上開時間皆有監視器畫

面可佐，又被害人於113年3月25日向警方舉報後，經警方於

113年3月25製作警詢筆錄，而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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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5月14日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移送書移送至本

院，此有上開移送書、報告單、被告113年4月18日送達證

書、被害人113年3月25日調查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是本件

並未逾追訴期間，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㈢抗告人辯稱「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被害人裝監視器

與本案有任何關連」，然抗告人已於113年6月4日所提出之

陳報狀已承認是因為被害人家的監視器拍到抗告人的住家大

門，有侵害隱私權之虞，而心生不滿懸掛黑布來劃清彼此住

家土地界線(113秩28第81頁)，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㈣抗告人又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9條的深

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然原裁定指涉的是夜間並非深

夜。又抗告人於抗告理由狀陳述「現實中每個人的生活作息

不同，有人日出而作，有人日落而息，也有人半夜才結束工

作」，本院認為抗告人既然知道每個人生活作息不同，為何

又要在晚上8點多去被害人住家腳踹大門並製造聲響?故此辯

稱前後邏輯矛盾，不足可採。　

　㈤抗告人又辯「敲門的聲音不管是用手敲、腳敲、拿背包敲，

聲音都是一樣的，根本無法分辨出差別，當時巷子只有抗告

人自己一個，鄰居都在屋內，當下沒人看到敲門的動作，以

科學的角度來說，不管用手敲或用腳敲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無論敲的方式如何，附近居民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不應該刻

意強調用腳還是用手」，然抗告人用腳踹門製造聲響已達至

少5次以上，此有監視器畫面可佐(113秩28第15至43頁)，又

刑法由於受到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

想原則限制，抗告人行為至少須侵害到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

之程度，國家始能處罰以保障憲法基本人權，故而構成要件

的解釋上應採較為嚴格之解釋，本件中抗告人用腳踹及手拍

打被害人住家大門之行為，尚難解釋成侵害到被害人意思決

定自由、意思實現自由、財產等法益，此亦有被害人警詢筆

錄所述，「檢察官認為抗告人之行為沒有達到刑事之程度」

(113秩28第9頁)，準此，既然刑法不處罰，應退而審查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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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行為，又由於社

會秩序維護法不受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

抑思想原則限制，且不因而留下刑事前科紀錄，故而對於構

成要件的解釋上不須如同刑法般嚴格，可採較為寬鬆之解

釋，以維護社會安全及秩序。經查，抗告人係因被害人住家

之監視器畫面拍攝到抗告人住家大門，抗告人因而不滿用黑

布懸掛來劃清彼此住家界線，其後被害人因為有風吹來會讓

被害人一直以為有人經過，所以自行將抗告人之黑布綁起

來，又抗告人不滿被害人未經抗告人同意使用其黑布，用手

拍打及腳踹被害人住家大門要求不可再使用抗告人之黑布，

致使被害人看電視及睡覺會被突然嚇醒，準此，本院認為監

視器拍攝角度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屬於抗告人行為

背後動機，不可正當化抗告人之違序行為，且抗告人用腳連

續踹門之行為，因本件屬社會秩序維護法，構成要件的解釋

可採寬鬆之解釋，其於上開監視器畫面時間、地點用腳連續

踹門之行為，已達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安寧、被害人住

家之居住安寧之程度，逾越正常拜訪他人住家之程度，使被

害人心生恐懼，逾越其能容忍之範圍，當有滋擾住戶之犯

意，抗告人之行為已符合「藉端滋擾住戶」之處罰構成要

件。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而依社維

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裁處抗告人罰鍰4000元，核其認事

用法並無不合，量處罰鍰數額亦稱妥適，抗告人仍執前詞指

摘原裁定不當，尚難認其抗告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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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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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彰化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秩字第28號裁定（移送機關：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113年5月14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提起抗告，本院普通庭為第二審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事實理由及證據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呂慶煌為彰化縣彰化市長順街195巷之居民，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至3月24日間，多次在彰化縣○○市○○街000巷00號關係人周春香住處前，多次腳踹或手拍打關係人周春香住家大門等行為對關係人藉端滋擾，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裁處被移送人罰鍰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記載之113年3月24日事件，已逾社維法第31條規定2個月之追訴時效；伊係為保護自己住家的隱私權而懸掛黑布，並無滋擾住戶情事；伊手敲門跟腳敲門本質上一樣的，是合理拜訪行為，原裁定裁處4000元之罰鍰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對於普通庭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另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2條亦有明定。末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者，係指行為人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於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滋事擾亂，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在目的，且其言語或行動已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能容許之合理範圍，並擾及該場所之安寧秩序，以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前開要件，除考量該場所之安寧秩序在客觀上有無遭到一定程度以上之破壞外，亦應視行為人言語或行動之內容、目的、對象及脈絡等為綜合考量，以判斷其言行舉止之意圖，而不能僅以行為人所為逾矩，遽認行為人所為已將事端擴大發揮而構成「藉端滋擾」之要件。又「藉端滋擾」係指無中生有找生事之藉口，或雖有其事實可為藉口，而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性，反之，如有具備法律上正當性之原因，而向住戶、工廠或公司行號等為請求或表態，甚或向社會公眾為正義、公理之表態訴求，或為類似之行為，即非藉端滋擾，而與上述法律規定要件不合，而不得據以處罰。
四、經查：
　㈠抗告人於陳報狀、抗告狀皆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用手及腳敲打被害人住家大門，核與監視錄影及監視錄影影像截圖相符，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抗告人辯稱「原裁定所載案發時間為113年3月24日，已逾追訴時效云云」。惟按違反本法行為，逾2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前項期間，自違反本法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1條固有明文。經查，本件案發時間為113年1月19日、113年1月25日、113年1月31日，113年2月2日，113年3月24日，上開時間皆有監視器畫面可佐，又被害人於113年3月25日向警方舉報後，經警方於113年3月25製作警詢筆錄，而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於113年5月14日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移送書移送至本院，此有上開移送書、報告單、被告113年4月18日送達證書、被害人113年3月25日調查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逾追訴期間，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㈢抗告人辯稱「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被害人裝監視器與本案有任何關連」，然抗告人已於113年6月4日所提出之陳報狀已承認是因為被害人家的監視器拍到抗告人的住家大門，有侵害隱私權之虞，而心生不滿懸掛黑布來劃清彼此住家土地界線(113秩28第81頁)，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㈣抗告人又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9條的深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然原裁定指涉的是夜間並非深夜。又抗告人於抗告理由狀陳述「現實中每個人的生活作息不同，有人日出而作，有人日落而息，也有人半夜才結束工作」，本院認為抗告人既然知道每個人生活作息不同，為何又要在晚上8點多去被害人住家腳踹大門並製造聲響?故此辯稱前後邏輯矛盾，不足可採。　
　㈤抗告人又辯「敲門的聲音不管是用手敲、腳敲、拿背包敲，聲音都是一樣的，根本無法分辨出差別，當時巷子只有抗告人自己一個，鄰居都在屋內，當下沒人看到敲門的動作，以科學的角度來說，不管用手敲或用腳敲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無論敲的方式如何，附近居民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不應該刻意強調用腳還是用手」，然抗告人用腳踹門製造聲響已達至少5次以上，此有監視器畫面可佐(113秩28第15至43頁)，又刑法由於受到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想原則限制，抗告人行為至少須侵害到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之程度，國家始能處罰以保障憲法基本人權，故而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採較為嚴格之解釋，本件中抗告人用腳踹及手拍打被害人住家大門之行為，尚難解釋成侵害到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意思實現自由、財產等法益，此亦有被害人警詢筆錄所述，「檢察官認為抗告人之行為沒有達到刑事之程度」(113秩28第9頁)，準此，既然刑法不處罰，應退而審查該行為是否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行為，又由於社會秩序維護法不受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想原則限制，且不因而留下刑事前科紀錄，故而對於構成要件的解釋上不須如同刑法般嚴格，可採較為寬鬆之解釋，以維護社會安全及秩序。經查，抗告人係因被害人住家之監視器畫面拍攝到抗告人住家大門，抗告人因而不滿用黑布懸掛來劃清彼此住家界線，其後被害人因為有風吹來會讓被害人一直以為有人經過，所以自行將抗告人之黑布綁起來，又抗告人不滿被害人未經抗告人同意使用其黑布，用手拍打及腳踹被害人住家大門要求不可再使用抗告人之黑布，致使被害人看電視及睡覺會被突然嚇醒，準此，本院認為監視器拍攝角度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屬於抗告人行為背後動機，不可正當化抗告人之違序行為，且抗告人用腳連續踹門之行為，因本件屬社會秩序維護法，構成要件的解釋可採寬鬆之解釋，其於上開監視器畫面時間、地點用腳連續踹門之行為，已達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安寧、被害人住家之居住安寧之程度，逾越正常拜訪他人住家之程度，使被害人心生恐懼，逾越其能容忍之範圍，當有滋擾住戶之犯意，抗告人之行為已符合「藉端滋擾住戶」之處罰構成要件。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而依社維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裁處抗告人罰鍰4000元，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處罰鍰數額亦稱妥適，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尚難認其抗告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2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呂慶煌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彰
化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秩字第28號裁定
（移送機關：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113年5月14日彰警分偵
社字第113031號），提起抗告，本院普通庭為第二審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事實理由及證據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呂慶煌為彰化縣彰化市
    長順街195巷之居民，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至3月24
    日間，多次在彰化縣○○市○○街000巷00號關係人周春香住處
    前，多次腳踹或手拍打關係人周春香住家大門等行為對關係
    人藉端滋擾，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裁處
    被移送人罰鍰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記載之113年3月24日事件，已逾社維
    法第31條規定2個月之追訴時效；伊係為保護自己住家的隱
    私權而懸掛黑布，並無滋擾住戶情事；伊手敲門跟腳敲門本
    質上一樣的，是合理拜訪行為，原裁定裁處4000元之罰鍰違
    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
    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對於普通庭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另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
    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抗告法院認為抗
    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2條亦有明
    定。末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藉端
    滋擾」者，係指行為人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
    大發揮，於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滋事擾亂，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
    在目的，且其言語或行動已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
    中所能容許之合理範圍，並擾及該場所之安寧秩序，以致難
    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前開要件，除考量該場所之安寧秩序
    在客觀上有無遭到一定程度以上之破壞外，亦應視行為人言
    語或行動之內容、目的、對象及脈絡等為綜合考量，以判斷
    其言行舉止之意圖，而不能僅以行為人所為逾矩，遽認行為
    人所為已將事端擴大發揮而構成「藉端滋擾」之要件。又「
    藉端滋擾」係指無中生有找生事之藉口，或雖有其事實可為
    藉口，而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性，反之，如有具備法律上正當
    性之原因，而向住戶、工廠或公司行號等為請求或表態，甚
    或向社會公眾為正義、公理之表態訴求，或為類似之行為，
    即非藉端滋擾，而與上述法律規定要件不合，而不得據以處
    罰。
四、經查：
　㈠抗告人於陳報狀、抗告狀皆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用手及
    腳敲打被害人住家大門，核與監視錄影及監視錄影影像截圖
    相符，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抗告人辯稱「原裁定所載案發時間為113年3月24日，已逾追
    訴時效云云」。惟按違反本法行為，逾2個月者，警察機關
    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前項期間，自違反本法
    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
    為終了之日起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1條固有明文。經查，
    本件案發時間為113年1月19日、113年1月25日、113年1月31
    日，113年2月2日，113年3月24日，上開時間皆有監視器畫
    面可佐，又被害人於113年3月25日向警方舉報後，經警方於
    113年3月25製作警詢筆錄，而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於
    113年5月14日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移送書移送至本院
    ，此有上開移送書、報告單、被告113年4月18日送達證書、
    被害人113年3月25日調查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
    逾追訴期間，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㈢抗告人辯稱「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被害人裝監視器
    與本案有任何關連」，然抗告人已於113年6月4日所提出之
    陳報狀已承認是因為被害人家的監視器拍到抗告人的住家大
    門，有侵害隱私權之虞，而心生不滿懸掛黑布來劃清彼此住
    家土地界線(113秩28第81頁)，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㈣抗告人又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9條的深夜
    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然原裁定指涉的是夜間並非深夜。
    又抗告人於抗告理由狀陳述「現實中每個人的生活作息不同
    ，有人日出而作，有人日落而息，也有人半夜才結束工作」
    ，本院認為抗告人既然知道每個人生活作息不同，為何又要
    在晚上8點多去被害人住家腳踹大門並製造聲響?故此辯稱前
    後邏輯矛盾，不足可採。　
　㈤抗告人又辯「敲門的聲音不管是用手敲、腳敲、拿背包敲，
    聲音都是一樣的，根本無法分辨出差別，當時巷子只有抗告
    人自己一個，鄰居都在屋內，當下沒人看到敲門的動作，以
    科學的角度來說，不管用手敲或用腳敲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無論敲的方式如何，附近居民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不應該刻
    意強調用腳還是用手」，然抗告人用腳踹門製造聲響已達至
    少5次以上，此有監視器畫面可佐(113秩28第15至43頁)，又
    刑法由於受到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
    想原則限制，抗告人行為至少須侵害到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
    之程度，國家始能處罰以保障憲法基本人權，故而構成要件
    的解釋上應採較為嚴格之解釋，本件中抗告人用腳踹及手拍
    打被害人住家大門之行為，尚難解釋成侵害到被害人意思決
    定自由、意思實現自由、財產等法益，此亦有被害人警詢筆
    錄所述，「檢察官認為抗告人之行為沒有達到刑事之程度」
    (113秩28第9頁)，準此，既然刑法不處罰，應退而審查該行
    為是否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行為，又由於社
    會秩序維護法不受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
    抑思想原則限制，且不因而留下刑事前科紀錄，故而對於構
    成要件的解釋上不須如同刑法般嚴格，可採較為寬鬆之解釋
    ，以維護社會安全及秩序。經查，抗告人係因被害人住家之
    監視器畫面拍攝到抗告人住家大門，抗告人因而不滿用黑布
    懸掛來劃清彼此住家界線，其後被害人因為有風吹來會讓被
    害人一直以為有人經過，所以自行將抗告人之黑布綁起來，
    又抗告人不滿被害人未經抗告人同意使用其黑布，用手拍打
    及腳踹被害人住家大門要求不可再使用抗告人之黑布，致使
    被害人看電視及睡覺會被突然嚇醒，準此，本院認為監視器
    拍攝角度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屬於抗告人行為背後
    動機，不可正當化抗告人之違序行為，且抗告人用腳連續踹
    門之行為，因本件屬社會秩序維護法，構成要件的解釋可採
    寬鬆之解釋，其於上開監視器畫面時間、地點用腳連續踹門
    之行為，已達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安寧、被害人住家之
    居住安寧之程度，逾越正常拜訪他人住家之程度，使被害人
    心生恐懼，逾越其能容忍之範圍，當有滋擾住戶之犯意，抗
    告人之行為已符合「藉端滋擾住戶」之處罰構成要件。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而依社維
    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裁處抗告人罰鍰4000元，核其認事
    用法並無不合，量處罰鍰數額亦稱妥適，抗告人仍執前詞指
    摘原裁定不當，尚難認其抗告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2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呂慶煌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彰化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秩字第28號裁定（移送機關：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113年5月14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提起抗告，本院普通庭為第二審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事實理由及證據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呂慶煌為彰化縣彰化市長順街195巷之居民，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9日至3月24日間，多次在彰化縣○○市○○街000巷00號關係人周春香住處前，多次腳踹或手拍打關係人周春香住家大門等行為對關係人藉端滋擾，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裁處被移送人罰鍰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記載之113年3月24日事件，已逾社維法第31條規定2個月之追訴時效；伊係為保護自己住家的隱私權而懸掛黑布，並無滋擾住戶情事；伊手敲門跟腳敲門本質上一樣的，是合理拜訪行為，原裁定裁處4000元之罰鍰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對於普通庭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另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2條亦有明定。末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者，係指行為人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於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滋事擾亂，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在目的，且其言語或行動已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能容許之合理範圍，並擾及該場所之安寧秩序，以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前開要件，除考量該場所之安寧秩序在客觀上有無遭到一定程度以上之破壞外，亦應視行為人言語或行動之內容、目的、對象及脈絡等為綜合考量，以判斷其言行舉止之意圖，而不能僅以行為人所為逾矩，遽認行為人所為已將事端擴大發揮而構成「藉端滋擾」之要件。又「藉端滋擾」係指無中生有找生事之藉口，或雖有其事實可為藉口，而欠缺法律上之正當性，反之，如有具備法律上正當性之原因，而向住戶、工廠或公司行號等為請求或表態，甚或向社會公眾為正義、公理之表態訴求，或為類似之行為，即非藉端滋擾，而與上述法律規定要件不合，而不得據以處罰。
四、經查：
　㈠抗告人於陳報狀、抗告狀皆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用手及腳敲打被害人住家大門，核與監視錄影及監視錄影影像截圖相符，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抗告人辯稱「原裁定所載案發時間為113年3月24日，已逾追訴時效云云」。惟按違反本法行為，逾2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前項期間，自違反本法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1條固有明文。經查，本件案發時間為113年1月19日、113年1月25日、113年1月31日，113年2月2日，113年3月24日，上開時間皆有監視器畫面可佐，又被害人於113年3月25日向警方舉報後，經警方於113年3月25製作警詢筆錄，而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於113年5月14日以彰警分偵社字第113031號移送書移送至本院，此有上開移送書、報告單、被告113年4月18日送達證書、被害人113年3月25日調查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逾追訴期間，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㈢抗告人辯稱「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被害人裝監視器與本案有任何關連」，然抗告人已於113年6月4日所提出之陳報狀已承認是因為被害人家的監視器拍到抗告人的住家大門，有侵害隱私權之虞，而心生不滿懸掛黑布來劃清彼此住家土地界線(113秩28第81頁)，是抗告人所辯，不足為採。
　㈣抗告人又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9條的深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然原裁定指涉的是夜間並非深夜。又抗告人於抗告理由狀陳述「現實中每個人的生活作息不同，有人日出而作，有人日落而息，也有人半夜才結束工作」，本院認為抗告人既然知道每個人生活作息不同，為何又要在晚上8點多去被害人住家腳踹大門並製造聲響?故此辯稱前後邏輯矛盾，不足可採。　
　㈤抗告人又辯「敲門的聲音不管是用手敲、腳敲、拿背包敲，聲音都是一樣的，根本無法分辨出差別，當時巷子只有抗告人自己一個，鄰居都在屋內，當下沒人看到敲門的動作，以科學的角度來說，不管用手敲或用腳敲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無論敲的方式如何，附近居民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不應該刻意強調用腳還是用手」，然抗告人用腳踹門製造聲響已達至少5次以上，此有監視器畫面可佐(113秩28第15至43頁)，又刑法由於受到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想原則限制，抗告人行為至少須侵害到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之程度，國家始能處罰以保障憲法基本人權，故而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採較為嚴格之解釋，本件中抗告人用腳踹及手拍打被害人住家大門之行為，尚難解釋成侵害到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意思實現自由、財產等法益，此亦有被害人警詢筆錄所述，「檢察官認為抗告人之行為沒有達到刑事之程度」(113秩28第9頁)，準此，既然刑法不處罰，應退而審查該行為是否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行為，又由於社會秩序維護法不受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確性原則、刑法謙抑思想原則限制，且不因而留下刑事前科紀錄，故而對於構成要件的解釋上不須如同刑法般嚴格，可採較為寬鬆之解釋，以維護社會安全及秩序。經查，抗告人係因被害人住家之監視器畫面拍攝到抗告人住家大門，抗告人因而不滿用黑布懸掛來劃清彼此住家界線，其後被害人因為有風吹來會讓被害人一直以為有人經過，所以自行將抗告人之黑布綁起來，又抗告人不滿被害人未經抗告人同意使用其黑布，用手拍打及腳踹被害人住家大門要求不可再使用抗告人之黑布，致使被害人看電視及睡覺會被突然嚇醒，準此，本院認為監視器拍攝角度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屬於抗告人行為背後動機，不可正當化抗告人之違序行為，且抗告人用腳連續踹門之行為，因本件屬社會秩序維護法，構成要件的解釋可採寬鬆之解釋，其於上開監視器畫面時間、地點用腳連續踹門之行為，已達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安寧、被害人住家之居住安寧之程度，逾越正常拜訪他人住家之程度，使被害人心生恐懼，逾越其能容忍之範圍，當有滋擾住戶之犯意，抗告人之行為已符合「藉端滋擾住戶」之處罰構成要件。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而依社維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裁處抗告人罰鍰4000元，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處罰鍰數額亦稱妥適，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尚難認其抗告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